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2018年11月份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程序
(论文答辩时间为11月25日前)
	完成时间
	事      项
	经办人
	备注

	10月12日
	拟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到学院进行登记，可通过邮件、电话进行登记，登记信息：年级+培养层次+学号+姓名+导师
	研究生本人
	邮箱xuehy3@mail.sysu.edu.cn，电话020-83271669。

	10月14日前
	做预答辩，填写并提交《博士论文审查表》
	研究生本人
	

	10月14日前
	核对信息
	登录校务系统核对个人信息。进入校务系统—研究生院子系统—学籍管理—我的学籍，信息用于做学位证书和报盘的需要。
对照培养方案检查学分是否修够。
	研究生本人
	如果是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有误，还需要将正确信息的相关证明报研究生院管理处208室审批，联系人：徐老师，联系电话：84111763。其他的请自行在系统中修改。校务系统网址： http://uems.sysu.edu.cn/graduate/web/index_metro.html /，忘记密码的，请自行联系网络中心，电话84036866。

	
	
	在校务系统上传学位证书照片；在职博士另需交当时在中山大学南校区数码文印中心采集的照片两张，背面轻柔写姓名并用白纸隔开。交纸质照片时也可与纸质答辩申请一起交。
	研究生本人
	全日制已由学校统一上传，需核对；
在职博士请按照《学位证书照片上传操作方法》前往中山大学数码文印中心采集学位照片并上传。

	10月16日前
	提交科研成果
	上网填写本人科研情况、发表论文等（各级学术成果要求参考适用的文件），并请导师审核通过。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10月18日前
	申请答辩
	网上申请答辩并下载《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请导师在纸质版上审核签名并在网上通过审查后，提交至学院办公室。同时到研究生秘书办公室领取论文封面（每人12份）。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学科评议组
	请务必于10月18日前提出答辩申请。未在网上提交答辩申请者，将无法参与后续工作。硕士答辩相关表格可下载：中大主页-_-研究生院—学位工作—表格下载---硕士答辩用表。除特殊说明外所有表格必须双面打印。

	10月21日前
	论文查重
	提交送检论文word文档电子版和纸质版给研究生秘书（薛老师邮箱xuehy3@mail.sysu.edu.cn）（从目录开始至论文正文结尾部分），进行“论文重合度”检测。
一篇论文只检测一次，由于系统无法对图表进行检测，请导师对论文的图表进行严格把关。送检论文须经导师同意。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研究生秘书
	提交检测论文需已通过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小组”审议并经导师同意。
检测论文以“专业+姓名+学号+论文检测”命名
检测结果会及时反馈给导师。
查重结果若字数重复多于5000字，原则上不能参与本次答辩。

	10月22日前
	反馈论文检测结果
	学院会将所有检测结果反馈给各相关导师，如重合度超标，同时通知学生本人。
	研究生秘书
	检测情况由导师负责告知学生，请勿以任何方式来学院咨询。

	10月24日前
	确定博士论文评阅人
	请填写《博士论文评阅人组成审核表》，每位博士生需由导师提出7-8位论文评阅人候选名单，并提交研究生秘书审核，然后报分管院领导审核。 

	研究生导师
研究生秘书
	博士论文评阅人应是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或其他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名单中应至少有4-5人是省外专家并应考虑地区分布（论文评阅人不能做答辩委员）；

	10月24日至10月26日
	论文送审
	1.10月24日前：研究生在校务系统上传送审论文电子版（送审论文必须由导师严格把关并确认同意送审的版本）。
2.10月24日开始，学院将陆续发论文发给外审专家评阅。
留给外审专家审阅论文的时间为14-21天，因此请务必在10月24日前将送审论文上传至系统，未能及时提交论文，将不能送审。
3. 每位学位申请人预交评阅费1600元【按学校要求，500元/篇，外加100元汇款费（多退少补）】，具体答辩经费的使用，在答辩结束后会统一核算。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学位论文不出现空白页、也不要致谢页。博士学位论文采取“双盲”网上评审，流程详见“网上评阅系统使用指南”。
送审评阅书及论文扉页、原创性声明与使用授权声明、中英文摘要、正文以及附录部分均不得出现申请人和导师姓名。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清单参考格式为：署名排序、期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发表篇数）。
博士论文评阅结果由学位办回收登记并通知学院领取。


	10月24日前
	确定博士答辩委员会组成
	[bookmark: _GoBack]待所有论文评阅书收回后，填写《博士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每位博士生需由导师提出不少于5人答辩委员会成员候选名单，并提交研究生秘书审核，然后报分管院领导审核。 

	研究生导师
研究生秘书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应是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或其他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要求有2-3人为校外单位专家。
学位申请人的导师不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但可以列席答辩会。

	


11月15日前

	


答辩准备
	确定答辩日期。
	研究生导师
	

	
	
	持“博士答辩申请书”“博士论文评阅意见书”以及《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到学位办审核，并领取论文答辩聘书等材料，进行答辩准备。
	研究生秘书
	

	
	
	到学院研究生秘书办公室领取“论文答辩聘书”和《论文答辩表决票》。《论文答辩经费签领表》由导师签字，学院盖章后到财务处领取答辩经费。
	答辩秘书
	

	
	
	准备好答辩会场地、设备等。
	答辩秘书
	答辩前一周准备好，答辩前半小时布置好。

	
	答辩准备
	预备一份答辩评审意见初稿，内容包括：对选题的评价，课题的意义，主要实验与理论结果及其评价，创新点，不足之处，同意授予学位等。（根据评阅书拟定）
	答辩秘书
	

	
11月25日前
	答辩
	请准备：
博士论文4本、同时准备一份论文扉页及中、英文摘要、答辩会议记录、《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
《学位论文答辩表》等以备签名。
	研究生本人
答辩秘书
	答辩时间不得晚于11月25日！答辩完成后, 如果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没有异议, 就请全体答辩委员在所有的论文扉页上签名（需要签名的扉页共4份）； 如果论文需要修改，就请答辩委员在准备的空白论文扉页上签名，然后将之装订在修改后的论文上。

	




答辩后
	修改论文
	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论文并由导师签名认可。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11月27日前
提交答辩材料

	答辩后需提交的材料：
1）论文评阅书（一式三份）； 
2）中英文摘要、有答辩委员签名的论文扉页（原件）；
3)《学位评审表》（网上下载，双面打印）；
4）《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
5）《学位论文答辩表》；
6）《授予博士学位人员登记表》（注意分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
7）所有论文表决票；
8）答辩会议记录；
9）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并由导师签名认可后的4本论文（扉页要有签名）。
10）博士生还需提交所发表论文复印件与期刊原件（备查）
	答辩秘书
	4本论文由研究生秘书分别交：有答辩委员签名的论文1本送学校学位办、2本分放学院档案馆、1本放学校图书馆保存。
最迟11月27日提交答辩材料

	12月6日前
	学院召开学位评议会议，并上报材料
	学院召开学位评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名单，具体时间待定。会后研究生秘书整理上报材料。
1. 学位评议决议表以及会务记录复印件
2. 各单位答辩情况与学位授予审核统计表
3. 学位档案袋（含论文答辩申请书、研究生课程成绩单、有答辩委员会成员签名的扉页、中英文摘要、全部论文评阅书、论文答辩表、论文答辩会议记录，博士生还应有博士学位论文审查表。）
4. 中山大学授予学位审批表
5. 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只交同等学力人员的，双证的直接交档案馆、单证的由院系归档）
6. 《申请博士学位人员评审表》原件及15份复印件
7. 《学科学位评议组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人员一览表》原稿及15份复印件
8. 专业学位单证班学员（含“高校教师”、“两课教师” ）证书照片
9. 学位基本数据表
10. 各单位每人收4本学位论文，收齐后其中1本交图书馆（医科各单位交北校园图书馆），1本交学位办公室，另2本送院、系资料室保存。保密论文附保密审批表。
11. 博士生以及医科科研型硕士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发表学术论文一览表电子版。
12. 学位论文重合度检测与处理情况统计表。
13. 医科生物医学工程、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所属各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提交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一份，无学位证者提交本科毕业证复印件一份。
14. 向CNKI投稿的电子版论文全文及学位论文出版授权书。
	研究生秘书
	按通过的表决名单顺序统一送交学位办（相关表格登录：研究生院主页-学位工作-表格下载）

	12月8日前
	提交电子版论文
	提交学位论文软盘给图书馆，或通过图书馆网页（http://library.sysu.edu.cn/paper/paper.htm）提交。
	研究生本人
	需用内网提交，若遇问题致电：84111666



注意事项：
1． 根据学校学位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对于发表文章未能达到要求的研究生，其学位申请不能提交学位评议组审议。
2． 所有表格用黑色钢笔填写（请不要用圆珠笔、纯蓝色笔填写），或者直接从附件下载表格双面打印，不得粘贴，凡是粘贴的一律不收，填写需完整、准确，签名及盖章处不要遗漏。所有表格下载地址：研究生院主页-学位工作-表格下载-科学学位/专业学位。
3． 学位论文请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研究生手册中有）制作。论文要求双面印制并在学位论文封面的编号处打印上学位申请人的学号。
4． “专业名称”“导师姓名”以学位申请人管理系统中的学籍记录为准。专业名称必须填写正确，导师姓名不得随便增加。
5． 在答辩前只印制供评阅和答辩用的论文，待答辩后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论文，再印制提交给研究生院及院系资料室保存的论文。
6． 请答辩委员会注意在作出建议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决议时，必须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为通过。凡是答辩会作出修改论文重新答辩的，三个月后方能再次举行答辩会。
7． 论文答辩记录是论文答辩过程的反映，应在答辩现场记录，内容应是整个答辩过程的如实记载，包括委员们的提问及申请人的回答内容，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事后加工整理。若纸张不够，可补充附页。
8． 因各种原因未能按期提交论文者，必须于10月20日前填写《中山大学研究生延期答辩（毕业）申请审批表》（可由附件下载），办理推迟答辩手续。

